
申办子系统操作手册（简易版） 

一、用人单位管理 

1、用人单位信息登记 

说明：该模块主要用于新增系统里还没有登记的用人单位信息，具体操作如下： 

第一步：填写信息，所有带*的内容均需填写。（下图所示） 

 



第二步：关联单位列表。如果用人单位安置登记的残疾人员其工资、社保、医保在子公司，或者安置登记的残疾人员为劳

务派遣人员，则在下图中点击“添加”按钮，添加关联单位，已有的关联单位可以编辑和删除。（下图所示） 

       

 

   

2、用人单位信息修改 

说明：该模块主要用来修改系统里已登记的用人单位相关信息，含关联单位的更新与维护，具体操作如下： 



 

二、年审业务通办 

1、残疾人安置管理 

1）说明：在该模块下，可选择业务年度，办理用人单位按比例就业年审工作。添加人员之前，可选择是否上传承诺书； 



 



 

  



2）、点击“添加残疾人”按钮，进入添加残疾人页面，在添加残疾人页面输入身份证号后，系统会自动匹配出残疾人的相关信

息以及残疾证信息，业务年度内有重复安置月份，会有弹窗提示。（下图所示） 

 



 

 

  



3）、完善学历信息、合同信息及残疾证信息； 

学历信息：如果该人员为高校毕业生，则填写完善学历管理中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劳动合同：完善劳动合同信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劳务派遣，如果选择“是”劳务派遣，需上传影像资料，然后工资发放

单位、医保、社保缴纳单位必须有一项为劳务派遣单位。如果选择“否”，但是选择上下级或者第三方代发代缴，则工资、医

保、社保必须有一项为本单位。同时系统只给认定合同有效期内的月份； 

 

残疾证：系统根据身份证查询残疾证信息，如果没有查询到，可添加最多两条残疾证信息，并上传对应的影像资料。军残证件

无有效期，需工作人员根据军残证件进行人工输入，如证件长期有效则有效结束时间可选择 2099-12-31。（如下图所示） 



 

4）、系统自动核验社保、医保、残疾证、就业年龄段等有效性，每一列中的状态都“√”，则自动勾选该月份，如果某一列中

存在“Ⅹ”则需要业务人员审核用人单位提供的纸质材再进行勾选。如果勾选的月份已被其他用人单位安置登记，需要上传残

疾人员签字的确认书。（如下图所示） 



 

业务人员操作完后点击“保存”即可。待所有残疾人员全部安置登记完成后，在二.1 所示图上点击“年审认证”即完成。 

  



2、安置登记审核 

1）、用人单位在网上申报子系统自助进行办理，或在异地窗口办理，且办理过程中上传了劳务派遣协议、手动录入的残疾证信

息、上传了工资发放证明、社保医保的参保证明影像材料的，均需要业务人员对以上影像材料进行审核之后方可通过。（如下

图所示） 

 



 

2）如果该单位不属于本辖区负责审核的，可移交给其他区域的残联部门。（如下图所示）  

 

 

  



业务人员点击“审核确认”，对该人员的相关影像进行审核。“查看”人员为已经审核确认的人员。 

 

 

  



系统自动显示用人单位上传的附件，业务人员对各个附件进行逐一审核并确认。每一个附件审核确认后，自动刷新下方对应列

的结果。 

 

 

  



3)、业务人员审核影像资料中的信息，如果确认该资料中的信息有效，则可以点击白色的月份，如果资料中的信息为无效，则

不需要点击白色的月份，但是需要在审核结论中填写原因。（如下图所示，蓝色为人工点击的月份，白色为待确认的月份，绿

色为系统自动核验通过的月份且不允许取消） 

 



所有附件资料审核完成后，点击“确认”后该人员的状态转为“已确认”，当所有人员都为“已确认”状态后，用人单位可在

网报子系统中点击“年审认证”按钮，完成年审认证业务。 

 

  



3、年审认证审核 

用人单位在异地窗口办理年审认证业务，业务人员在“安置登记审核”模块中完成各个人员资料审核后，需在本模块中审核承

诺书，并完成该用人单位的年审认证业务。具体操作如下： 

1）、进入年审认证审核模块，查看到需审核的用人单位信息；（下图所示） 

 

  



2）、审核单位承诺书，确认无误后，可点击“年审认证”按钮完成审核业务； 

 

  



4、认证反馈审核 

1）、用人单位完成年审认证后，想重新进行添加残疾人员、或者删除残疾人员的，可在网报子系统中进行“年审认证反馈”申

请。用人单位在网报子系统中提交“年审认证反馈”申请后，业务人员需对用人单位提出的认证反馈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

后，用人单位可重新添加或删除残疾人员。具体操作如下： 

 

  



2）、业务人员根据用人单位提交的反馈说明进行审核。点击“同意”或“不同意”即可，“同意”的情况下系统自动判断该用

人单位的信息是否已经发送给税务部门，如已发送则向税务部门发起信息核销，如果税务部门返回信息核销失败，则无法继续。

同时“不同意”则必须填写原因；（如下图所示） 

 

 

  



5、联网认证发送税务 

1）、该模块显示已经完成年审认证的用人单位信息，点击“发送”且税务部门接收成功后，用人单位可至税务部门缴纳残保金。 

 

五、跨省通办子系统 

1、残疾人异地安置管理 

说明：异地办理只办理从未在网报子系统或者本地窗口申报过业务的用人单位；  



1) 在该模块下，用人单位可至非所属残联主管部门的窗口去办理年审认证，办理时需提供相关材料。（如下图所示） 

 

 

2）业务人员在受理异地业务时，需要将用人单位提供的相关材料进行上传。业务人员可通过高拍仪直接进行拍照上传（需先

安装高拍仪插件，安置步骤如下图所示） 

 

 

 



3）业务人员在界面中输入用人单位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是否已经登记该用人单位信息。如果还未登记，则需要先登记

该用人单位信息，如果已登记，则会显示该单位基本信息。（如下图所示） 

 

4）业务人员可在界面中“添加残疾人”。（如下图所示） 



 

 

  



5）业务人员在界面中输入该残疾人员的身份证号，填写并完善带*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6）完成合同信息、残疾证信息。如果当前业务度内存在两本残疾证，且系统只查询到一本证件信息，可“添加”另一本残疾

证信息，并上传该残疾证的影像资料。（如下图所示） 

 

 



7）业务人员根据用人单位提供的资料，勾选需要申报的月份后再上传各类附件资料。（如下图所示） 

 



 

 

8）业务人员添加完所有残疾人员后，在五.1 所示图上点击“申请保存”即可，同时告知用人单位等待所属地残联部门的审核

结果。 


